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

审批（服务）事项办事指南

	审批事项名称
	为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舶设施和服务

	网上申办地址
	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portal/guide/11440400MB2D90902X4440115023006

	法律法规政策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（2017年修正）第二十二条、港口经营管理规定 第三条

	需提交的申报材料
	一、办公用房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（提供不动产登记证或房屋租赁合同）
二、经营管理机构的组成（即组织结构图）
三、港口工程竣工验收证书
四、关于码头工程使用港口岸线的批复
五、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证明文件（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企业提供）
六、遮蔽风、雨、雪的候船和上、下船设施及无障碍设施配备说明
七、港口码头、客运站、污水处理等固定设施的技术资料（含北京坐标系平面图、码头前沿最近一年内水深测量图）
八、船舶污染物、废弃物接收处理方案和措施（含必要的设施设备和器材）以及相应污染应急预案（委托有资质公司作业的，提交协议） 
九、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目录文件（含港口经营设施设备的维护、使用制度；港口经营部门、人员岗位责任制度；统计和财务管理制度；人员、车辆进出港口管理制度等）

十、企业与港口经营规模、范围相适应的安全管理制度目录文件（含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、安全培训教育制度、安全检查制度、事故报告制度等）

十一、交工验收报告 

十二、港口经营业务申请表

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或申请个人签章，确保与原件一致。

	受理范围
	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范围内

	受理条件
	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单位可以提出申请：1、有固定的经营场所；2、有与经营范围、规模相适应的港口设施、设备，其中：（1）码头、客运站、库场、储罐、污水处理设施等固定设施应当符合港口总体规划和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；（2）为旅客提供上、下船服务的，应当具备至少能遮蔽风、雨、雪的候船和上、下船设施,并按相关规定配备无障碍设施；（3）为船舶提供码头、过驳锚地、浮筒等设施的，应当有相应的船舶污染物、废弃物接收能力和相应污染应急处理能力，包括必要的设施、设备和器材；3、有与经营规模、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；4、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制度以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应急预案经专家审查通过；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。

	受理单位及地点
	横琴宝兴路189号1栋行政服务中心33号窗口

	审批决定机关
	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

	审批流程
	申请——受理——承办——审核——批准——办结

	法定办结时限
	30个工作日

	承诺办结时限
	1个工作日

	发文类型
	港口经营许可证

	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
	不收费

	受理咨询及投诉电话
	0756-2990195

	法律救济办法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备   注
	


